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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公　佈

上 市 規 則 第 13.09(1) 條 的 一 般 披 露 ： 可 能
收 購 事 項 及 可 能 認 購 事 項

及

恢 復 股 份 買 賣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注意到本公司股份的價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上

升的情況。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正與獨立第三方就可能收購事項及可能認購事項進行磋

商。該等磋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任何協議，且可能收購事項及可能認購事項

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

董事亦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就根據上市規則第13.23條須予披露的其他

磋商或協議，且彼等並不知悉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一般責任須予披露

而足以或可能影響股份價格的事宜。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的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一

時零三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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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本公佈旨在向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東（「股東」）及投資者告知有關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買賣表現。

本公司董事（「董事」）注意到本公司股份的價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上升

的情況。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1)正與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

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第三

方（「獨立第三方」）就可能收購一個或以上目標礦場的勘探權及／或開採權以及／或

能源的事項（「可能收購事項」）進行磋商，以及(2)正與獨立第三方（為私人個人及機

構投資者）就有關可能認購本公司新股份（「可能認購事項」）進行磋商。

本集團的任何成員概無就有關可能收購事項及可能認購事項訂立任何諒解備忘錄、

協議或任何其他性質的文件（不論具約束力與否）。董事會謹此強調，可能收購事項

及可能認購事項的磋商仍然處於初步階段。該等磋商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任何協

議，且可能收購事項及可能認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倘進行可能收購事項

及／或可能認購事項，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另行刊發公佈。

董事亦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就根據上市規則第13.23條須予披露的其他磋

商或協議，且彼等並不知悉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的一般責任須予披露而足

以或可能影響股份價格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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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的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應本公司的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

零三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

承董事會命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秋智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林正弘先生、徐中先生、

黃聯聰先生、黃秋智先生、林儀婷小姐及邵義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

Nguyen Duc Van先生、楊毅先生及李珺博士；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

周志堂先生及廖光生先生。


